
2019年 9月，冯女士购买了
某股份制房企开发的、位于北京大
兴的商品房项目房屋。据冯女士
介绍，当时选择项目，就是因为开
发商宣传小区500米就可以抵达
地铁19号线“星光影视城西站”，
以及可以上九年一贯制学校。

冯女士在 2020 年收房入住
后，发现小区附近并没有所谓的地
铁，更没有学校，认为开发商存在
虚假宣传。所以，冯女士联合其他
业主向大兴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
了反映。经过大兴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调查确认：轨道交通19号线
南延方案正在编制之中，具体走向
设站未正式批复；项目周边有基础
教育设施用地，尚无九年一贯制教
育用地的相关规划。对此，大兴市
场监督管理局判定开发商在买卖
房屋中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

并给予2.55万元的行政处罚。
王佳红分析：上述案例属于典

型的开发商虚假宣传行为。她表
示，在商品房的销售市场上，虚假
宣传造成的纠纷占比一直较高且
形式多样。除了有关于地铁轨道、
学校的虚假宣传外，涉及房屋配套
设施、样板间、精装修等的虚假宣
传也不在少数。

在王佳红看来，对于消费者
来说，这类纠纷维权往往比较困
难。一方面，开发商所提供的合
同文本中往往将广告、样板间、沙
盘等宣传材料排除在合同约定之
外；另外一方面，消费者取证意识
薄弱，对开发商售房时吹得天花
乱坠的卖点，没有扎实的证据予
以证明。

对此，王佳红总结了几个辨
别虚假宣传的方式，供消费者借

鉴。首先，在与销售人员对接时，
可以通过索要名片、向管理层确
认、查看住建部门销售人员备案
等方式确认宣传人员身份，粗略
判断其宣传内容的真实性。其
次，了解小区内规划情况时，可以
向开发商索要小区总平面图，从
图纸上看，社区是否规划有会所、
游泳池等一目了然。第三，对于
小区周边配套的宣传，例如学校、
地铁等，最好要求开发商出具相
应的政府批文，或者去相关政府
部门进行核对。

王佳红还提醒消费者，对于小
区内规划图上没有体现的内容，或
者周边配套没有相应政府文件确
认时，消费者要保障自己的权益，
必须要求写在合同中，而且还必须
得写明违约责任，这样对开发商才
具有约束力。 （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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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掉开发商“遮羞布”
拒绝“疫情”成为
延期交付“挡箭牌”

2018年9月，李女士在北京昌平购买
了某闽系开发商开发的一套别墅，约定于
2020年8月31日前交房。然而，2020年
2月，开发商发出延期交房通知，告知由于
疫情原因无法按时交付，具体交房时间等
待通知。2021年10月31日，开发商通知
业主可以收房，延期达14个月之久。

业主希望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延期交房的违约金，却遭到了拒绝，理由
是延期交房属于不可抗力，开发商不需要
承担延期交房的违约责任。

李女士不能接受开发商拖延一年多
而不支付违约金的行为，于是对开发商提
起诉讼。在庭审中，开发商仅能证明疫情
原因导致延期30天，与实际延期14个月
的事实不符，最终被法院判决承担违约责
任，需支付相应违约金。

面对延期交付，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
自己的权益？王佳红表示，首先消费者要
冷静分析导致开发商延期交付的原因，然
后进行相应的行动。确系不可抗力导致
房屋无法交付的，开发商可以免责，但可
以要求提供相应证据。不能举证延期完
全由不可抗力所致，开发商只能免除部分
责任，消费者可以申请给予相应赔偿。同
时，不可抗力因素发生，房屋无法按时交
付，开发商需要及时通知购房人，这是对
开发商的程序性要求。如果是在延期交
付事实发生后才遇到不可抗力影响，开发
商则不能免除任何责任，消费者可以要求
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赔偿。

此外，在不少项目延期交付或者烂尾
后，出现了购房者擅自断贷现象。对此，王
佳红提醒广大购房者，擅自停止偿还贷款
行为不可取。她表示，开发商延期交房，是
违反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与银行无
关；购房者和银行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未经
银行同意，购房者单方面停止偿还贷款，属
于违约行为，会被银行列入征信黑名单，更
严重的可能会被银行起诉，要求拍卖房
产。但如果开发商延期交房，购房者已经
具备了解除合同权利的，可以向法院起诉
解除买卖合同，同时解除贷款合同，法院判
决支持后可以停止偿还银行贷款。

杨先生购买了某央企开发商
在北京市丰台区开发的一套别
墅，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精装修每
平方米3000元标准。然而在房
屋入住后，杨先生陆续发现房屋
存在诸多质量问题：二楼主卧卫
生间漏水；整个地下室渗水、漏
水；二楼主卧窗户因渗水严重变
形、脱落；部分区域因没有铺设电
线而需要重新挖槽铺线；别墅外
墙脱落、变形。

对此，杨先生要求开发商提供
涉案房屋装饰装修材料的进场证明
及合格证明，开发商一直不予提
供。起初，杨先生以为这些房屋质
量问题可通过物业维修解决，于是
多次通知物业进行维修。但是物业
的反复维修不仅没有解决房屋所存
在的质量问题，反而暴露出更多严
重的质量问题。如二楼主卧卫生

间，经物业五次维修后仍然无法确
定漏水原因，该卫生间自入住以来
一直向一楼渗水、漏水，还导致一楼
大门进门处吊顶及壁纸严重霉变。
杨先生的房屋就像一个大工地，根
本无法正常居住，最后，他不得不搬
出涉案房屋，向法院起诉赔偿。

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对涉案房
屋质量存在的原因及维修房屋质
量问题的专业方案进行了鉴定，对
房屋维修所需费用及损失进行了
评估。最终，法院支持了杨先生的
诉讼请求，判定开发商交付房屋存
在严重质量问题，需赔偿杨先生无
法正常居住使用房屋的损失等共
计400余万元。

在生活中，开发商交付的房屋
存在诸多质量问题并不少见，尤其
是精装修房屋，质量问题更为突
出。王佳红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精

装房时尽量要求开发商对精装标准
做书面承诺，不能书面承诺的可通
过录音、微信交流等方式留存证据，
防止后期发生精装标准与承诺不一
致却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发生。

同时，王佳红提醒消费者，在
遇到精装质量问题时，消费者有权
要求开发商提供房屋装修材料合
格的相关证明；有权就房屋存在的
装修问题要求开发商支付逾期交
房的损失以及要求开发商对质量
问题继续维修；有权就开发商交付
房屋的装修标准进行鉴定；有权要
求开发商赔偿实际的装修造价和
开发商约定的装修造价的差额。

王佳红建议消费者，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收房时最好请专业公司
进行验房，根据检测报告决定是否进
行收房，同时检测结果也可以作为日
后与开发商发生纠纷时的证据。

虚假宣传、霸王条款、新房漏水、墙皮鼓包、
房屋开裂……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2年全
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商品房消
费领域的问题依然不少。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
我国共有约54万家房屋建筑业相关企业，其中超
过10%的企业曾出现法律诉讼，约5%的企业曾
出现经营异常问题。根据3月7日发布的《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过去5年，法院妥善审理房
地产纠纷案件460.4万件。与此同时，为争取自
己的权益，部分业主的维权方式也存在过激的现
象。无疑，对于购房者来说，应有的权益受损时，
如何合理合法成功维权成为他们面临的难题。

为了改善购房环境，提振消费信心，记者近
日收集了多个维权成功的典型案例，并特别采访
了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王佳红律师，希
望通过典型案例分享以及专业律师指导建议，助
力消费者合理合法维权，帮助消费者规避买房路
上的花式陷阱。

买房陷阱零容忍！
这份消费者成功维权指南请查收

案
例 1 案

例 2 精装质量问题零容忍 消费者获超四百万元赔偿款

辨别虚假宣传 律师提示要看图纸、看规划
案
例 3


